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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

我完善、自我发展。

六、加强沟通协调，营造良好的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环境
（十八）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融资性担保业务其他

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进抵（质）押物登记、处置登记

的标准化和电子化，降低融资性担保公司运营成本。鼓励金

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公司按照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

合作。

（十九）省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加大经费保障和

队伍建设力度，配备足够人员，做好培训工作，切实提高财政

干部的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工作主动性，加强制度和机制建

设，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工作规划，更好地支持

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0年1月18日 财预[2010] 7号发出）

党中央有关部门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总参谋部、总
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武警总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高法院 ，高检院 ，有关人民团体 ，有
关中央管理企业 ：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的管

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中

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从编报2009年度中央部门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情况时起，中央部门即按照本办法进行核算、统计。中央级事

业单位基本支出当年未使用的财政拨款，不再提取职工福利

基金和转入事业基金，统一按本办法关于基本支出结转资金

的规定执行。对事业单位在实行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后，已转入

事业基金但尚未使用的财政拨款资金，也一并纳入本办法管

理。在编报2009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时，应按

规定编报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当年结转和累计结转资金情况。

附件：

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

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及财政

预算和国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与中

央财政有缴拨款关系的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含企业化管理

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企业在预算年度内，按照财政部批

复的本部门预算，当年未列支出的财政拨款资金。

第三条 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以下简称结转资金）是指当

年支出预算已执行但尚未完成，或因故未执行，下年需按原用

途继续使用的财政拨款资金。

财政拨款结余资金（以下简称结余资金）是指支出预算工

作目标已完成，或由于受政策变化、计划调整等因素影响工作

终止，当年剩余的财政拨款资金。

第四条  中央部门应当对结转资金和结余资金分别进行

明细核算和统计，并与单位会计账表相关数字核对一致。

第五条  按形成时间，中央部门结转资金分为当年结转

资金和累计结转资金，结余资金分为当年结余资金和累计结

余资金。当年结转和当年结余资金是指中央部门当年形成的

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累计结转和累计结余资金是指中

央部门截止到年底形成的历年累计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

第二章
  

结转资金的管理

第六条  中央部门结转资金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结转

资金和项目支出结转资金。其中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包括人员

经费结转资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结转资金。

第七条  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原则上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用于增人增编等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但在人员经

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间不得挪用，不得用于提高人员经费开支

标准。

项目支出结转资金结转下年按原用途继续使用。

第八条  结转资金原则上不得调整用途。在年度预算执行

过程中，中央部门确需调整结转资金用途的，需报财政部审批。

第九条  中央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因增人增编需增加基本

支出的，应首先通过本部门基本支出结转资金安排，并将安排

使用情况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条  中央部门连续年度安排预算的延续项目，有结

转资金的，在编制以后年度预算时，应根据项目结转资金情况

和项目年度资金需求情况，统筹安排财政拨款预算。

第三章
  

结余资金的管理

第十一条  中央部门结余资金是指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结

余资金。

对某一预算年度安排的项目支出连续两年未使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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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仍未使用完形成的剩余资金，视同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结余资金的确认按基本建

设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对财政部核定的部门年度机动经费，当年未

使用的资金按项目支出结余资金管理。

第十四条  中央部门在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形成的项

目支出结余资金，应全部统筹用于编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按

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用于本部门相关支出。

第十五条  中央部门在编制本部门预算时，可以在部门

本级和下级预算单位之间、下级不同预算单位之间、不同预算

科目之间统筹安排使用结余资金。

第十六条  中央部门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在统筹用于编

制以后年度部门预算之前，原则上不得动用。因特殊情况需在

预算执行中动用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安排必需支出的，应报财

政部审批。

第十七条  中央部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及时按规

定向项目主管部门或财政部报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中央部

门根据项目主管部门或财政部批复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中确

认的结余资金数额，按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在项目主

管部门或财政部批复竣工财务决算后30日内，将应上交中央

国库的结余资金上交；中央部门及单位留用的结余资金需报

财政部批准后方可动用。

第四章
  

减少结转和消化结余资金的措施

第十八条  中央部门在预算执行中，对当年执行进度缓

慢、预计年底可能形成较多结转或结余资金的项目，应及时提

出调减当年预算或调整用于本部门执行中新增的重要支出的

建议，报财政部审批。对经财政部审核调减的部门预算资金，

全部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十九条  除特殊原因外，对当年结转和结余资金比上

年增加较多，或常年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中央部

门，在编制部门预算时，财政部将视其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

适当压缩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总额。

第二十条  对以前年度部门预算安排的财政拨款资金，

因特殊原因已无法支出或已不需要支出的，或因其他原因需

要收回的，财政部可以商中央部门后通过调减部门预算等方

式，将资金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五章  预算编制阶段结转和

结余资金的安排使用

第二十一条  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

使用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一上”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编

制部门预算的要求，结合本部门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以

及当年部门预算执行进度，统筹安排提出部门“一上”预算申

请。对拟统筹使用本部门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安排下一年度

支出预算情况，随部门“一上”预算报送财政部。

（二）“一下”控制数测算阶段。财政部结合中央部门累计

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以及当年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对部门“一

上”预算进行审核，提出“一下”预算控制数。将对部门动用结

余资金计划的审核意见，随“一下”预算控制数下达中央部门。

（三）“二上”预算编制阶段。中央部门根据财政部下达的

“一下”预算控制数和结余资金安排使用建议数，编制“二上”

预算。同时，对当年年底结转资金情况作充分预计，随部门

“二上”预算报送财政部。因结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需对下

年有关财政拨款预算数进行调整的，应商财政部同意并调整

“一下”预算控制数后，调整编制“二上”预算。

（四）部门预算草案上报阶段。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部

门预算草案正式上报国务院并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

前，财政部可结合中央部门的当年实际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资金情况，商中央部门对有关项目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数及统

筹使用结转和结余资金数进行调整。

第二十二条 中央部门的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必须在年度预

算执行结束、结余资金已实际形成后，才可在编制以后年度预

算时统筹使用。对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因项目已完成或终止形

成的剩余资金，未经财政部批准，不得直接在编制下年预算时

安排使用。

第六章
  

结转和结余资金的报送及确认

第二十三条  预算年度结束后，中央部门应对本部门和

所属预算单位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逐级汇总，并对形成结

转或结余资金的原因进行分析说明，于下年2月底前，将本部

门《20××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格式及填

制说明见附1、2）和有关说明文件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四条  国库集中支付形成的年终预算结转和结余

资金，中央部门还须按照财政部关于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年终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在下年1月20日之前报

送相关报表。

第二十五条  财政部负责对中央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数

额进行审核确认，并于3月底前将审核意见通知中央部门。财

政部批复的部门预算中的结转资金数额与财政部审核确认的

结转资金数额不一致的，以审核确认数为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央部门在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中违反本

办法规定的，财政部应当责成其进行纠正，并可以通过调减部

门预算等方式将有关资金收回中央总预算。

第二十七条  中央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规定，结合部门

实际情况，制定本部门结转和结余资金的具体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参照本办法的原则，另行制定管理

规定。

第二十八条  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结

转和结余资金，按照有关政府性基金项目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2006年

12月7日发布的《中央部门财政拨款结余资金管理办法》（财

预[2006] 489号）同时废止。

附：1.20××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略）

2.《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填制说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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